关于开展2008年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教育局，市、区各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少年宫，市教育局局属各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和各有关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通知》（教师[2005]5号）和《关于启动实施广东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项目的通知》（粤教继[2006]14号）精神，按照《关于印发教育部“教育技术培训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广州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今年，“教育技术培训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广州试验区的工作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基本完成我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初级）全员培训的任务。为做好教育技术能力的培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将作为2008－2012年我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公共必修课，凡具有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的均需修学。 

二、免修条件 

根据教育部《关于“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与“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相衔接问题的通知》（教师司[2006]30号），凡参加过“英特尔®未来教育”教师培训项目培训（核心课程7.0版本以下教材），并取得结业合格证书者，认同获得教育技术能力（教学人员）初级等级证书，可免修。 

三、培训要求 

（一）培训形式。我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采用网络远程培训形式进行。 

（二）培训时间安排。我市2008年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报名时间为3.10-3.14日，上报名单及缴费为3.17-3.20，培训时间为3.28-5.27日，考核时间为5.20-5.30日，成绩将在6月10日左右公布。 

每期培训时间由各教师培训机构掌握，控制在60天内。
（三）培训名额安排。各区（县级市）教育局、教师培训机构根据培训时间安排及2008年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本区各期培训计划表,确定本区（县级市）参训教师的名额分配。市教育局直属单位由广州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确定名额分配并做好局属学校选课组织工作。

（四）报名编班。以学校为单位，按培训机构的名额分配及时间安排，由学校管理员在广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上为本校教师选报《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课程，并确认生成帐单。第一期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编班，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考核中心根据各局属学校选课的交费账单，各区（县级市）教师培训机构根据本区（县级市）选课的交费账单，以相同或相近学科进行编班，每班原则不超过100人，并于3月25日前将分班表电子版（格式参见附件3）报送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考核中心，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考核中心负责将分班名单导入学习平台。

（五）交费安排。今年我市财政专项资助农村地区教师参加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经各区、县级市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本地区农村地区学校的中小学教师参训将免交该项培训费，只须交教材费19元；其他学校教师须缴纳网络平台使用培训费160元和教材费19元。第一期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交费时间：3月17-20日。以校为单位，并带选课账单的文字版（需加盖学校公章）到广州远程教育中心交费，同时领取配套的教育技术网络培训学习指导书。

（六）教学队伍要求。各区、县级市要配备好网络教学督导员和主讲教师，网络教学督导员原则上配备1-3名，主讲教师从已参加省、市级教育技术主讲教师培训的人选中挑选。

（七）培训者培训。各区、县级市网络教学督导员培训和主讲教师培训于3月初进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 

（广州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考核中心联系人：何山 

电话：83481388-627，邮箱地址：heshan8206@126.com 

广州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联系人：梁伟其，电话：86236060 

广州市教育评估和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联系人：黎勋华，电话：83495217）

需要参加继续教育修学分的中学老师请于3月11日至3月14日到校办童曼处选课（过期不能选课），小学教师请到黎云花处报名、选课、交费。
     培训费160元、教材费19元，合计179元（请于3月17至3月19日交童曼，由学校统一上交培训中心）

另：1、有意参加教师继续教育但还没有申请学号的老师，请提前到童曼处申请。
      2、教师培训每年必须修满9分（其中远程7分，面授2分）。
                                                        广外外校校办

                                                            08-3-10
